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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苏 0991清申 31号

申请人：阮某，女，汉族，居民，住北京市 xxxxx。

被申请人：盐城市城南新区华夏数据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133392568819，住所地在盐城市城南新

区新都街道景观大道智慧谷科技创新大厦北区 22楼（CND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雷鸣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申请人阮某以盐城市城南新区华夏数据技术研究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华夏数据公司）被生效法律文书判决解散后，在法

定期间内未组成合法的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华夏

数据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于 2026 年 2 月 5 日组织听证，申

请人阮某到庭参加听证，被申请人华夏数据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，

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听证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申请人阮某称： 2025年 5月 15日，华夏数据公司被判令解

散后，未在法定时间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，被申请人法定代表

人张雷鸣一直无法联系。申请人作为股东，是利害关系人，请求

法院对华夏数据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

本院查明：华夏数据公司于 2015年 6月 16日登记设立，注

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张雷鸣，股东为盐城华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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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谷科技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 65.00%）、顾某某（持股比例

30.00%）、阮某（持股比例 5.00%）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

经营范围为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；数据中心服务；数据中心节能

冷却技术研究、开发、应用服务；信息系统基础设施运营服务；

服务器、机柜租用服务；服务器托管服务；计算能力租用和虚拟

主机服务；数据库服务；软件运营、研发和运行平台服务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2025 年 5 月 15 日，本院就顾某某、阮某诉被告华夏数据公

司及第三人盐城华夏云谷科技有限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作出(2025）

苏 0991 民初 17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：被告华夏数据公司于本判

决生效之日起解散。

本院认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相关规定，公司

因依法被人民法院解散的，应当在该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

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清算。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

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债权人、

公司股东、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

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：（一）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

进行清算的；（二）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；（三）违

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。本案中，华夏数据

公司自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，一直未成立合法的清算组，

符合上述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情形。申请人阮

某作为被申请人华夏数据公司的股东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华夏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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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公司进行强制清算主体适格。故本院对阮某提出的申请依法予

以受理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条，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二）》第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

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阮某对被申请人盐城市城南新区华夏数据技术研

究院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周琳苒

审  判  员  袁  杰

审  判  员  陈星如

二○二六年三月十九日

书  记  员  蒋翠珠


